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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邮政管理局文件

丽邮管〔2017〕21号

关于印发《丽水市快递企业分级管理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快递企业：

现将《丽水市快递企业分级管理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丽水市邮政管理局

2017年4月27日
丽水市快递企业分级管理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寄递渠道安全管理，落实快递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提高快递行业安全监管工作效能和水平，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快递行业的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践行科学监管理念，合理安排监管资源，全面落实快递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现有机制建设，坚持日常监管与年度考评相结合，坚持社会监督与企业自律相结合，固强补弱，规范提升，努力提高全市快递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快递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施原则
坚持“安全为基、量化评价、鼓励进步、动态监管”的原则，积极推进快递企业分级管理。依照《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对全市快递企业开展安全等级评定，及时向社会公示快递企业安全等级情况，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快递企业加强安全工作经费投入，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支持邮政管理部门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努力提高监管效能和水平。

三、主要内容

（一）评定范围

全市范围内已获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的快递企业（含独立分支机构）。
（二）等级确定
按照《丽水市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市邮政管理局每年对快递企业进行综合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企业安全等级，分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其中，考评结果90分（含）以上定为优秀，75分（含）至90分定为良好，75分至60分（含）定为一般，60分以下定为较差，分别用A、B、C、D四个字母表示。

（三）等级公布

每年一季度，市邮政管理局根据上年度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情况，在全市邮政管理工作大会上公布企业安全等级确定结果。
（四）牌匾管理
根据安全等级确定结果，向各快递企业发放对应等级的安全等级公示标识（各快递门店的安全等级根据营业场所安全设施配置及形象进行适当调整，但门店的安全等级不能高于该法人企业的安全等级），结合许可资质张贴公示等要求，在快递企业营业场所显著位置悬挂统一制作的《丽水市快递行业安全督促信息公示牌》，接受公众监督，引导公众根据安全等级情况合理选择寄递服务对象。
（五）等级效用
被确定为A、B级的快递企业，优先享受快递业发展相关优惠政策，邮政管理部门在日常安全检查过程中，重在指导规范，强调企业自我管理为主，减少入企检查次数，并在许可事项办理方面享受“绿色通道”政策；被确列为C、D级的快递企业，邮政管理等监管部门将加大安全监管力度，加强日常入企检查督查的频次，并在许可事项办理方面从严把关，对安全工作不重视，安全隐患未整改落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的，将依法约谈相关企业负责人，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严进行查处。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对快递企业实施安全分级管理，是落实科学发展理念，进一步强化快递市场监管效能的重要举措。各快递企业要提高思想认识，要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切实夯实企业安全发展的基础。

（二）对照检查，整改完善。各快递企业要正视企业自身存在的安全“短板”问题，切实加大安全工作力度，保证安全生产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对监管部门抽查检查及企业自查中发现安全隐患问题，要及时组织整改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三）注重效用，总结提高。各企业要根据安全等级公示及公众反馈的情况，适时组织安全工作“回头看”，加强对所属员工的安全法规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使安全管理与规范操作理念深入人心。邮政管理部门要认真总结分析安全分级管理过程中的工作经验，完善提炼，合理分配监管力量，着力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全市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解读
一、文件出台背景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践行科学监管理念，合理安排监管资源，全面落实快递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现有机制建设，坚持日常监管与年度考评相结合，坚持社会监督与企业自律相结合，固强补弱，规范提升，努力提高全市快递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快递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工作要求、目标、任务

坚持“安全为基、量化评价、鼓励进步、动态监管”的原则，积极推进快递企业分级管理。依照《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对全市快递企业开展安全等级评定，及时向社会公示快递企业安全等级情况，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快递企业加强安全工作经费投入，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支持邮政管理部门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努力提高监管效能和水平。

三、文件依据

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快递行业的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四、文件执行范围和有关期限

全市范围内已获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的快递企业（含独立分支机构）。每年一季度，市邮政管理局根据上年度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情况，在全市邮政管理工作大会上公布企业安全等级确定结果。
五、核心或重要内容解读

按照《丽水市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市邮政管理局每年对快递企业进行综合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企业安全等级，分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其中，考评结果90分（含）以上定为优秀，75分（含）至90分定为良好，75分至60分（含）定为一般，60分以下定为较差，分别用A、B、C、D四个字母表示。

六、有关政策扶持、优惠或其他帮助

被确定为A、B级的快递企业，优先享受快递业发展相关优惠政策，邮政管理部门在日常安全检查过程中，重在指导规范，强调企业自我管理为主，减少入企检查次数，并在许可事项办理方面享受“绿色通道”政策；被确列为C、D级的快递企业，邮政管理等监管部门将加大安全监管力度，加强日常入企检查督查的频次，并在许可事项办理方面从严把关，对安全工作不重视，安全隐患未整改落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的，将依法约谈相关企业负责人，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严进行查处。

七、文件要求的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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